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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审计局关于 2023年度县级预算执行
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

整改落实情况的公告
（2024年 12月 27日公告）

2024 年 8 月 30 日，巫溪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（扩

大）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巫溪县 2023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

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，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

巫溪县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2024年 10月 31日，巫溪县十八

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等规定，现将 2023年度县级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公告如下。

一、审计整改工作部署推进情况

（一）压实整改责任。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审计发现问题整

改工作，组织召开审计整改专题会议，研究部署落实审计整改工

作。县审计局建立审计问题整改台账，逐一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

整改要求。各责任单位分别成立审计整改工作小组，明确工作职

责，落实工作措施，对审计查出问题，认真研究，逐项整改，对

暂时不能整改的，制定整改计划，限期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督促落实。县人民政府将督促审计整改与推动工

作有机结合起来，分管县领导定期听取研究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

作，全面推动问题整改。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由县审计局定期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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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整改进度，持续跟踪整改情况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认真落实整

改措施，确保在整改时限内完成工作任务。县审计局坚持将审计

整改“下半篇文章”和审计揭示问题“上半篇文章”一体推进，

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纳入经济责任审计范围，重点揭示整改

不到位、敷衍整改、边改边犯的问题，推动整改成效全面提升。

（三）强化结果运用。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，县人民政府责

成相关部门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，查找制度机制漏洞。根据审

计查出问题，出台了《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落实过

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的通知》（巫溪府办发〔2024〕30号）等一

系列制度，全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相关部门出台了《巫溪县财

政暂付性款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溪财发〔2024〕105 号）等

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，规范资金管理使用。

二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（一）县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

《审计工作报告》反映预算编制及执行、专项资金管理使用、

财政资金管理等 3个方面 13个问题，已完成整改 12个，需继续

推进整改 1个。一是完善细化预算编制和分配下达。有关部门将

资金及时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项目，完善预算编制审核机制，督促

相关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实施进度拨付资金。二是加强专项资金分

配使用管理。加快项目进度，并对绩效自评情况进行更正，及时

拨付项目资金，归垫挪用项目资金。三是加强财政资金管理。及

时将非税收入解缴入库，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添加监控规则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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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3 项制度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健全完善财务管理。

（二）巫溪县基层医疗服务专项审计调查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

《审计工作报告》反映提高标准多收取患者费用、大量采购

高价中药饮片，医疗人员无资质或超资质范围执业、虚假签证多

计结算价款、耗材库存进销存底数不清等 5个方面 23个问题，已

完成整改 11个，需继续推进整改 12个。一是相关部门督促各医

疗机构定期开展自查，及时纠正不规范收费行为，并对各医疗机

构开展监督检查，规范医务人员诊疗行为。二是联合有关部门对

各医疗机构开展督导检查，严格落实《打击欺诈骗保“百日攻坚”

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。三是基层医疗机构通过退还群众、上

缴医保基金等多种方式，清退违规收入。四是相关部门下发整改

通知，召开医疗机构负责人会议、基层医疗机构业务培训会，督

促全县各医疗机构加强医务人员管理，严格规范执业及医疗收费

行为。

（三）巫溪县公路工程建设专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

《审计工作报告》反映项目结（决）算管理不规范、项目建

设程序不规范、项目质量管理不规范等 3 个方面 20 个问题，19

个问题已整改，1 个问题部分整改。一是挽回经济损失。督促各

乡镇核减工程价款、追回多付工程保险费和造价咨询费等方式，

挽回经济损失。二是健全完善项目管理制度。相关责任单位建立

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等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质量控

制。三是强化项目建设管理。严格按照投资相关管理办法开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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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严格执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，有效保障项目建设质量。

（四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

《审计工作报告》反映 5个单位项目管理、“三公经费”管

理、预决算编报及执行、固定资产和政府采购管理、非税收入征

缴等 5个方面 45个问题，已完成整改 39个，需继续推进整改 6

个。一是规范“三公经费”管理。县交通运输委出台《公务车辆

及驾驶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溪交发〔2024〕95号），归垫公

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。二是加强固定资产管理。3 个单位已将相

关固定资产入账并录入固定资产卡片系统。三是及时上缴非税收

入。4 个单位及时上缴非税收入共计 57.55 万元。四是规范预决

算编报及执行。及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组织学习《预算法》等

法律法规，规范财务管理。

（五）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

《审计工作报告》中反映的资源环境监管职能履行、自然资

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护、资源环境相关资金项目管理绩效和

中央环保督察等发现问题整改等 4个方面 13个问题，已完成整改

11个，需继续推进整改 2个。一是完成非国有林林权变更登记，

督促相关项目业主完成工程临时占用林地复绿，清退不合规护林

员并重新聘用符合条件的生态护林员。二是县林业局制定《巫溪

县耕地保护与退耕还林重叠面积管控处置工作方案》，明确处置

措施，并联合相关部门成立巫溪县耕地种植技术指导组。三是完

成农户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兑付 6269 万元。四是完成中央环保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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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发现问题整改，已将违法图斑涉及地块进行植被恢复。

（六）政府投资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。

《审计工作报告》反映投资管控不到位、工程建设管理不规

范、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等 3个方面 11个问题，已全部整改。一

是核减工程价款。已核减政府工程投资 404.54万元。二是规范工

程项目建设管理。强化项目前期管理，严格按照投资相关管理办

法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，科学制定项目前期规划，严格按规定

执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。三是建立长效机制。相关单位建立完善

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等制度，强化工程建设项目质量控制。严格按

照相关制度稳步推进其他项目建设，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培训学习，

不断提高综合能力和素质。

下一步，县人民政府及县审计局将持续督促有关单位落实整

改责任，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，持续加强督促跟踪力度，强化整

改落实到位，坚持以审计促进日常工作纠偏改错，以不断完善制

度措施推动解决屡审屡改、屡改屡犯等问题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

督职能作用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


